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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附件二：
保密协议

甲方：湖南赢科储能科技有限公司                  签订地：长沙市岳麓区
乙方：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鉴于：
甲方与乙方进行技术/业务合作事宜，双方已经或将以书面/口头形式要求对方提供、并已经拥有或将拥有对方某些非公开的、保密的、专业的信息和数据等。
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本着公平、公正、自愿和诚实信用原则，就双方合作期间的保密事宜签订本协议。
第1条  定义
    1、保密信息：指提供方向接收方以口头或书面形式提供的，属于提供方或其股东及其关联公司所有或专有的，或提供方负有保密义务的有关第三方的下列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技术信息、专有技术、经营信息及双方公司的绝密、机密、保密级的各项文件、信息、数据等。其中：
（1）技术信息指双方提供给对方有关产品技术原理、技术指标、图纸及说明、样品、研究、发现、发明和思想、说明书、操作手册、技术文档、设计商业秘密的业务函等一切有关的各类技术和商业信息。
（2）专有技术指双方各自拥有的有关生产和产品及销售的技术知识、信息、技术资料、制作工艺、制作方法、经验、方法或其组合，并且未在任何地方公开过其完整形式的、未作为工业产权来保护的其他技术。
（3）经营信息指有关商业活动的市场行销策略、货源情报、成本及定价政策、不公开的财务资料、合同、交易相对人资料、客户名单等销售和经营信息。
（4）双方依照法律规定（如在缔约过程中知悉其他相对人的商业秘密）和在有关协议的约定（如技术合同）中对外承担保密义务的事项，也属本保密协议所称的商业秘密。
2、上述所称的保密信息不包括如下信息：
（1）已经或将公布于众的资料，但不包括甲乙双方或其代表违反本协议规定未经授权所披露的；
（2）在任何一方向接受方披露前已为该方知悉的非保密性资料；
（3）任何一方提供的非保密资料，接受方在披露这些资料前不知此资料提供者（第三方）已经与本协议下的非保密资料提供方订立过有约束力的保密协议，且接受方有理由认为资料披露者未被禁止向接受方提供该资料。
第二条  保密义务人
本协议所称的保密义务人指协议双方，包括各自的雇员或代表。
第三条  保密义务人的保密义务
1、接收方如同对待自己的保密信息一样，对取得的保密信息采取同样的措施，确保其安全。双方当事人同意只可以给予或传授给因履行所聘用之职务而必须并且适当地要求了解该等保密信息的雇员。
2、双方同意双方披露保密信息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双方项目合作，对按协议规定所提供的保密信息严格保密，保证不被披露或使用，包括意外或过失。即使这些信息甚至可能是全部地由保密义务人本人因工作而构思或取得的。
3、保密义务人不应使用的对方的商业秘密也不应在自己的组织内流通，除非是为与对方人员或授权代表商谈、讨论和协商之需或在本协议签署后经对方书面授权的任何目的。
4、保密义务人未经对方书面授权，不得以任何理由擅自披露、使用商业秘密、制造再现商业秘密的器材、取走与商业秘密有关的物件；不得向不承担保密义务的任何第三人披露双方的商业秘密；不得允许（出借、赠与、出租、转让等处理双方商业秘密的行为皆属于“允许”范畴）或协助不承担保密义务的任何第三人使用双方的商业秘密；不得复制公开包含双方商业秘密的文件或文件副本；对因测试产品所保管、接触的有关本公司的设备应妥善对待，未经许可不得超出范围使用。如为本合作的目的确实需要向第三方披露对方保密信息，需事先得到对方的书面许可，并与该第三方签订保密协议。
5、如果一方发现商业秘密被泄露或者自己过失泄露商业秘密，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泄密进一步扩大，并及时向对方报告。
6、如果接收方被要求向政府部门、法院或其他有权部门提供保密信息，接收方在可能的情况下，应立即向提供方予以通报，以便提供方能以保密为抗辩理由或取得保护措施，并且应用尽适用法的所有程序来保护该保密信息,由此所花费的合理费用由提供方承担。
7、合作关系结束后，保密义务人应当归还因工作关系而获取的对方资料。
第四条  非权利授予
除接收方有权为履行其在合同项下的义务合理使用提供方提供的保密信息以外，任何保密信息的获取并不意味着授予接收方任何有关提供方所有的专利权或版权，也不意味着授予接收方有关对方保密信息的任何权利。
第五条  知识产权
1、保密义务同样适用于有关未经注册或未被授予专利权的发明的文件和信息。
2、因对本协议所指保密信息的使用而直接或间接产生的知识产权方面的权利由双方当事人协商决定其归属，如无约定，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确定其归属。
第六条  违约责任
1、若协议一方违反本协议中所述义务，应向另一方承担违约责任，支付人民币贰拾万元作为违约金。
2、上述违约金数额并不影响受损害方向违约方要求损害赔偿，该等赔偿以受损害方实际遭受的损失为限。
第七条  争议解决方法
本协议在执行过程中，如有争议，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交由协议签订地人民法院裁决。
第八条  协议的效力
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并持续有效。除非双方一致同意终止本协议。但是对于在本协议终止前所披露的信息和文件的保密义务将继续有效，不因双方合作关系的终止而终止。
（以下无正文）
甲方（盖章）：湖南赢科储能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盖章）：
         
授权代表：                                授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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